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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为统筹城乡公共文化设施布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意见〉》精神，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

好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内容主

要包括支持开展读书看报服务、送地方戏服务、设施开放

服务、群众文化活动、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人才

队伍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公共文化设施

建设及省委省政府确定实施的其他重大文化活动等。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共分为 5个子项，20项工作内

容，截至 2020年 12月末，共完成 7项内容，工作计划完成

率为 35%。项目资金全部来源于上级资金，2020年年初预

算 780万元，截至 2020年 12月末，实际支出 184.03万元，

预算执行率为 23.59%。

范县文体广电新闻出版旅游局（以下简称“县文广

局”）作为项目主管和实施单位，主要负责预算申请、项

目实施，任务分配、监管濮阳市豫剧艺术保护中心、范县

四平调艺研究中心、县图书馆、第三方等单位项目开展及

完成验收等。

二、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评价组自 2021年 8月承接本项目后，通过前期调研、

评价思路定位和所内方案评审等关键环节，形成本次绩效

评价关注点：一是预算编制精细化程度，项目为经常性项

目，在评价过程中将着重关注项目预算编制细化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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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符合政策要求范围；二是政府采购合规

性，采购流程是否规范，符合政策要求；三是从财政资金

使用效益视角，关注资金分配及发放过程的规范性；四是

关注资金安排合理性，包括：资金投入方向合理性、资金

投入结构合理，并为以后项目的实施提供建议。

评价组围绕项目评价关注重点，以实施效果为导向设

计本项目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文献阅读、专家访谈、

实地调研和公众评判等方法开展调研。期间，访谈项目主

管部门，了解政策背景、预算编制的依据、资金使用效果；

查看工作相关的业务及财务数据，分析预算及支出的合理

性；查看工作日志、抽查台账等材料，了解实际管理情况；

在此基础上，按照指标体系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汇总分析，

形成该项目 2020年度的绩效评价报告。

三、绩效分析

2020年共为农村留守人员放映电影 10441场次，图书

购置完成 100%，公共设施开放率 100%。

通过项目的实施，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全面覆盖、互联

互通，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和手段更加丰富，服务质量显

著提升，公共文化管理、运行和保障机制进一步完善，政

府、市场、社会共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格局逐

步形成，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基本公共

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稳步提高。

四、经验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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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经验及做法

预算编制细化度高，工作计划内容明确

根据项目单位年度工作计划，预算资金均进行明确分

配，可细化至数量单价，工作计划内容明确，方便部门精

细化管理，有效使用财政资金，有利于后续实施考核。

（二）存在的问题

1.绩效管理方面

绩效指标规范性不足，指标值设置较为宽泛。根据项

目单位提供的绩效目标申报表，项目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

具体绩效指标，但指标名称设置规范性不足，如质量指标

设置为“广场舞音箱”、“文化广场 LED太阳能路灯”等；

指标值设置较为宽泛，如时效指标均为 2020年 12月前完成，

部分项目时间延到 2021年。

2.资金管理方面

（1）专项资金使用不够规范，部分资金使用规范性不

足。

项目中含有文广局办公楼亮化、文广局院内沥青混凝

土路面，与文件规定资金使用范围不符。

（3）项目支出监管不力，部分支出必要性不足

依据支付明细账发现，2019年共放映电影 6888场次，

支付 117.1万元，2020年放映 10411场次，预算金额 177万

元；数量增长率 51%，全县 574个自然村，放映时间从 4-

11月共计 8个月，平均每个月每村放映 2.3场，必要性和合

理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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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管理方面

年度工作计划完成率不高，部分工作开展较晚。根据

年度工作计划，5个子项共分为 20项内容，子项贫困地区

戏曲进乡村于 2020年 11月完成，但补助资金并未发放至各

戏团，20项工作内容，实际完成 7项，年度工作计划完成

率 35%；部分工作计划开展较晚，如 20 套广场舞音箱于

2021年 4月完成、武术博物馆布展于 2021年 5月完成，均

延迟至 2021年度开展。

五、评价结论

评价认为，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立项程序规范，资金

使用合规，资金到位及时，档案保存完整，但该项目存在

预算编制合理性不足，资金使用合规性较差，部分资金使

用不规范，预算执行率较低等问题

运用由项目组设计并通过所内专家组论证的评价指标

体系及评分标准，通过数据采集、访谈以及实地勘察，对

范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项目绩效进行客观评价。最终评分

结果为：总得分 76.4分，按照绩效评价评级标准，评价等

级为“中”。

六、有关建议

（一）提高绩效指标规范、量化水平

建议项目单位今后年度制定绩效目标时，根据项目计

划填写绩效目标申报表，如质量指标设为“验收合格率”，

指标值为 100%，社会效益指标设为“群众精神文化度提

高”、“群众满意度”等，目标在于指标可量化，方便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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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绩效评价分析。

（二）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资金使用合规性

建议建立专项资金管理制度，确保专项资金安全和有

效使用，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为项目开展实施提供制

度保障。调整资金使用计划，颜村铺冀鲁豫革命旧址设计

维修方面项目不列为本项目中，根据政策要求，资金使用

应按照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实施标准确定的公共文化服务项

目，主要包括支持开展读书看报服务、送地方戏服务、设

施开放服务、群众文化活动、数字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

务人才队伍建设、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设、公共文

化设施建设及省委省政府确定实施的其他重大文化活动等。

（三）加强合同管理，加快工作执行进度

本项目为经常性项目，工作内容多涉及采购，故签订

合同时应根据项目单位自身能力和要求制定条款，合同要

素齐全，建议合同资金和考核挂钩，加强履约行为，提升

政府公信力。加快工作执行进度，因本项目每年有上级资

金下拨，建议工作计划内容仅包含当年度工作，提升政府

工作效率。


